
保險法告知義務之法律實證研究： 

以歸責要件與消費者保護為中心*
 

陳俊元**
 

<摘要> 

本文目的在以比較法與實證研究方法，由我國 2015年告知義務修正之

疑義Ζ入，重新檢討反思我國法之適當性，並提出解釋與立法之建議を違反

告知義務之主觀要件長久以來即有爭議，本次修法卻位能完全解決を英美法

在此部Ε有做細之討論，可供我國參考を再者本文以為，告知義務法制之設

計重點在於扉找主觀要件｠客觀要件與法律效果之最佳配置を因此，本文另

擬透過實證研究，Ε析我國歷來判決就告知義務之主觀要件與其他重要爭點

之趨勢，以扉找最適合我國的規範模型を在比較法的觀察上，可以輔現告知

義務立法例多有保護消費者之趨勢を在對我國判決的實證研究方面，我國判

決對消費者之保護約屬於中等程度を審酌目前立法之趨勢｠以及我國尚無大

幅放寬或限縮告知義務法律效果之必要性，應可考慮採取中等強度之規範：

亦即限於告知義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保險人方有解除契約權之模式を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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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方式上，就近程可以解釋方式為之，長期而言仍以修法明確說明為妥を

而在個別爭點的審酌上，實證研究輔現消費者於若干爭點較為弱勢，其判斷

標準多亦ピ為學說所批評，故應檢討以提升對消費者之保護を就結論而言，

我國法大致上符合立法例保護消費者之方向，但實際修法與細節有待改進を

期盼藉由本文之比較法與實證Ε析，能有皆於釐清立法例之趨勢與我國之需

要，以重新建構適合我國需要的告知義務法制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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